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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5年 9月 14日，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环保”、“公

司”）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拟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浙江清园生态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园生态”）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的担保，担保期限二年，上述担保将于 2017年 9月 13日到期。 

考虑到为更好推动清园生态的发展，提高资金流动性，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

司继续为清园生态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5,000万元的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7年 9月 14日

起三年，清园生态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

具体办理担保时与相关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根据公司《公司章程》、《对外担保决策制度》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担保事

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清园生态热电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2008年 7月 2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676776159J 

住所：杭州富阳区春江街道八一村 

法定代表人：朱荣彦 

注册资本：11,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污泥焚烧；对热用户供气、余热发电；纸渣处理。 

被担保人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 12月 31 日 

（经审计） 

2017 年 6月 30日 

（未审计） 

资产总额 822,477,779.33 854,527,995.33 

负债合计 569,368,548.6 562,426,892.7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3,109,230.73 292,101,102.57 

营业收入 356,167,993.88 241,054,075.12 

利润总额 28,731,747.44 38,991,871.84 

净利润 28,731,747.44 38,991,871.84 

 

三、拟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5,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认为：清园生态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是公司战略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本次担保有利于满足其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提升经营业绩。目前清园生态生产

经营正常，本次担保风险较小且处于可控状态，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清园生态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本次担保公平、对等。同意为其提供不超过

人民币 25,000万元的银行融资担保，担保期限三年，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具

体办理担保时与相关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清园生态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此次担保是为满足控股子公司生

产经营的需要提供的担保，有利于子公司提高资金流动性、保证生产经营稳定运行，符

合公司整体利益。经核查，清园生态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偿债能力较强，本次担保风险

较小且处于可控状态，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综上所述，同意

本次担保事宜。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80,000 万元，实际担保余额为 49,100 万

元，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的 17.87%。公司无逾期担

保累计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特此公告。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 2017年半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8月 22日 




